
序号 事项名称 取消材料 取消措施

1 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1）《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的原件
通过与市场监管部
门信息共享获取

（2）《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的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3）法人的身份证 不再要求提供

2 社会保险变更登记
（4）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它批准

证件等原件

通过与市场监管部
门信息共享获取

3 职工首次参保登记
（5）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的企业职工
需提供：户籍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行政区划代码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共享信息获取

4 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
（6）劳动合同书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7）工资发放的原始材料 不再要求提供

5 职工参保登记变更 （8）《个人账户手册》 不再要求提供

6 单独补缴医疗保险 （9）《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不再要求提供

7 企业职工养老关系转入
（10）户口簿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11）组织、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行政
介绍信》 不再要求提供

8 企业职工医疗关系转入
（12）户口簿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13）组织、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行政
介绍信》 不再要求提供

9 企业职工社保关系转出

（14）《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
费凭证申领书》

不再要求提供

（15）户口簿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16）组织、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行政
介绍信》

不再要求提供

（17）《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转移
申请表》

不再要求提供

1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
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18）《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申请表》 不再要求提供

11
异地急诊、意外伤害就医
住院费用审核

（19）在职人员还需提交单位开具的出
差、探亲证明

不再要求提供

（20）本人住院期间手持住院床头牌
（卡）和身份识别带（腕带）的手机照片

不再要求提供

12 异地安置备案 （21）投靠关系证明 不再要求提供

13 转外就医住院费用审核

（22）《转院申请表》 不再要求提供

（23）本人住院期间手持住院床头牌
（卡）和身份识别带（腕带）的手机照片

不再要求提供

14 异地居住就医住院费用
审核

（24）《异地居住备案表》 不再要求提供

（25）本人住院期间手持住院床头牌
（卡）和身份识别带（腕带）的手机照片

不再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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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登登区区办办理理社社保保业业务务将将免免交交2299类类5511项项材材料料！！
本报文登9月12日讯(通讯员 林新杰) 近日，文登区社保中心对群众办理各项社保业务所需的证明材料和盖章环节进行了全面梳理，首批公布精简名

单涉及的29类社保业务51项事项材料，今后或通过数据共享获取，或不再要求提供。
为深化社保领域“放管服”改革、“一次办好”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文登区社保中心按照“六个一律取消”的的原则，对可以通过内部核查、网络核验、

数据共享等获取的，可以被其他材料涵盖或替代的，可以主动提供的，原则上不再要求服务对象提供纸质材料，杜绝奇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无谓证
明。文登区社保中心还将继续不断优化办事流程，近一步精简办事材料，完善服务措施，提高服务效率，切实增强群众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文登区办理社保业务事项精简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取消材料 取消措施

15 异地慢性病门诊费用审核
（26）《异地居住备案表》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27）《异地居住门诊慢性病申请表》 不再要求提供

16 工伤住院、门诊费用审核
（28）《工伤认定书》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29）《劳动能力鉴定书》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17
1-6级伤残军人个人门诊定
点医疗机构维护

（30）《威海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
保险证》

由民政部门统一提
供信息汇总表

（31）身份证、社保卡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18 优抚对象信息维护

（32）身份证、社保卡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33）民政部门出具的身份证明
由民政部门统一提
供优抚对象汇总表

19
省内联网结算后公务员医疗
补助费用审核报销

（34）住院统筹结算单（加盖医院专
章）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35）住院费用发票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金额

20 社会保障卡制卡申请
（36）身份证（护照） 不再要求提供

（37）电子照片 系统提取获得

21 社会保障卡挂失（变更）补办（38）社保卡 不再要求提供

22 社会保障卡销户注销

（39）社保卡 不再要求提供

（40）委托办理的还需出具委托书》 不再要求提供

（41）《火化证》 不再要求提供

（42）新参保地的参保明细 不再要求提供

23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
协议管理申请

（4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通过与市场监管部
门信息共享获取

（44）单位及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
的情况说明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查询获取

24
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协议服务
机构管理申请

（45）《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通过与市场监管部
门信息共享获取

25 企业养老待遇终止 （46）《火化证》 不再要求提供

26
企业离退休职工丧葬费和一
次性救济费支付

（47）火化收费收据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27
机关事业单位辖区内中（终）
止、转出社会保险关系服务

（48）《火化证》 不再要求提供

28
死亡、出国定居或达到退休
年龄申请终止养老关系清退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服务

（49）《火化证》 不再要求提供

29 补助类工伤保险待遇给付
（50）《工伤认定决定书》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51）《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
通过社保系统内部
信息共享获取

工伤保险三项长期待遇标准上调
本报文登9月12日讯(通讯员 王

晓刚) 近日，威海市转发省人社厅省
财政厅《关于2018年调整一级至四级

工伤职工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的通

知》，确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对全市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

标准进行调整。对符合条件的一级至

四级工伤职工,每人每月分别按180
元、170元、160元、150元的标准增加。

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后，配偶每人每

月增加63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

增加47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在上述

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增加16元。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

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
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
根据威海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
2017年威海市职工平均工资(城镇非
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口径)为

62296元，2018年威海市工亡职工丧
葬补助金、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以此为计发基数。生活护
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
部分不能自理、生活部分不能自理三
个不同等级，其支付标准分别增加
190 . 79元、152 . 63元、114 . 47元。

据了解，本次调整范围为2017年
12月31日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除外)、民办非企业单位、基
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已纳
入工伤保险制度实施范围的公务员
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中,领取伤残津贴
的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经批准领取
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和领取供养
亲属抚恤金的工亡职工(含一级至四
级伤残职工退休后领取基本养老金
期间死亡人员)供养亲属。调整上述
三项待遇所需费用，已参加工伤保险
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政策链接

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我国境

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均称用

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

部职工或者雇工(均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

费。

一至四级因工致残人员待遇标准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

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

受以下待遇：

(1)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
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
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
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

(2)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
贴，标准为：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
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为
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
75%。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3)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
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
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4)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
级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
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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